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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程合同实务问答》一书自2007年出版以来，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与欢迎，多次加印并均已售罄。
本次再版，朱树英等编者们对原书进行了全面的审读和梳理，修正了原版中的少量文字错误，并根据
原版出版以来相关法律文件的变化情况，更新个别已有变化的新条文。
“热点专论”部分新增8篇最新论文。
并在附录中加收了《合同法》中关于工程合同的相关条文。

本书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为核心，对建设工程合同相关的实务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解答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程合同实务问答>>

作者简介

朱树英律师，男，生于1949年，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本科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
现任上海市第十届政协常务委员，上海市第四至第七届律师协会理事、常务理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暨建筑房地产论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律师协会建筑房地产业务研究会主任
，上海、北京、厦门、武汉、台州、苏州、常州七城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以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建设专业仲裁员，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清华大学、重庆大学法学客座教授。

朱树英律师曾在大型建筑施工企业工作过28年，他从事律师工作近20年来承办过近千件有关建筑、房
地产领域的非诉讼和诉讼案件，擅长解决在专业领域中的疑难案件，其中多为行业内有重大影响的案
件。
他在非诉讼领域首创的全过程和阶段过程服务模式，为拓展中国律师在建筑房地产领域的服务广度和
深度作出了显著贡献。

朱树英律师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勤于思考，先后有100多篇论文在国内外专题会议及有关媒
体发表，有多篇论文获奖。
朱树英律师?其多年的实践积累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本社先后出版了朱树英的专著《建设工程法律实
务》、《房地产开发法律实务》。
这两本专著深得广大读者的好评，被称为律师从事建筑房地产专业法律服务的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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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很多施工单位都认为解决拖欠工程款是没有办法的，是无法解决的。
我想刚才讲的这个规定如果作为法律定下来，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发包人不给钱，承包人就不交工程，给发包人一个期限，还不给钱，承包人就可以把工程拍卖掉。
这还涉及很多理论和思想认识上的问题。
发包人没有钱就不要进行项目开发，可以让有钱的人来投资，现在有钱想进行投资的人也很多。
比如说政府大楼，政府大楼能不能拍卖？
为什么不能拍卖？
完全可以把大楼拍卖掉，让有钱的人成为所有权人。
政府可以租用，只要交租金就可以，并不影响政府使用，拖欠工程款问题也解决了。
由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再适用专属管辖，那么施工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时候，如果选择仲裁，
就可以有更大余地协商选择第三地的仲裁机构作为仲裁机关。
按照前面所谈的思路，建设工程不属于不动产而不适用专属管辖，有了《司法解释》第24条规定后，
当事人可以选择位于发包人所在地和承包人所在地之外的第三地来作为仲裁地，这样就可以避免地方
保护主义的负面影响。
今后，当事人如果都选择第三地来进行仲裁，那么，对建设工程合同纠纷通过仲裁解决争议时，获得
当事人信赖的仲裁机构就会成为当事人的首选地。
当然，这就会促使仲裁机构大力提高承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的能力，使得自己成为这方面专
业案件的仲裁专家。
例如，北京仲裁委员会就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力量，选聘了很多这方面的专家来提高建设工程案件的
仲裁能力和水平，而且北京仲裁委员会近几年的建设工程合同案件数量逐年增加的实际，也正说明：
允许当事人选择管辖的仲裁机构，必将促使各地仲裁机构以自己的竞争力形成建设工程案件的区域仲
裁中心。
第二个问题：农民工工资涉及劳务合同的效力，《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劳务合同合法有效。
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同样不应支持把劳务合同认定为转包。
也不能认定劳务分包为无效合同。
农民工工资实际涉及劳务合同的效力以及如何处理的问题，《司法解释》关于这个问题有三条，刚才
讲到的第1条第2款规定了实际施工人以“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
订立的合同无效；《司法解释》另有一条就是前面讲到的第26条关于实际施工人的诉讼选择权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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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程合同实务问答(第2版)》：司法解释操作指南工程合同的效力工程合同的解除权工程质量问题工
程期限问题工程结算标准工程量的确定程序问题的确定律师从事建筑业法律服务必读的业务指导书建
筑企业依法维权、防范风险的最佳参考书深入理解《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的最新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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